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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联系电话：0571-85010401，余女士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滕女士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5年9月3日 基准日：2025年4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汇率7.1793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25年4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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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贷款企业名称

杭州柏诚毛纺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普达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翔盛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
诸暨市利邦化纤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
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浪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和润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折人民币）

174,357,744.05

14,399,888.07

135,198,479.33

20,949,479.99

96,163,856.31
17,168,605.62

166,808,487.02

32,111,635.88
298,070,000.00

117,996,087.42

344,138,946.30

1,417,363,209.99

利息（折人民币）

22,564,468.22

1,570,822.36

30,820,169.07

2,737,820.92

2,163,688.73
22,751,490.16

85,492,005.02

24,544,261.33
62,042,851.07

78,308,569.76

145,561,599.63

478,557,746.27

垫付费用

173,245.00

29,999.36

-

-

-

-
50,000.00

5,000.00

232,522.67

490767.03

保证人

浙江博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普达纺织有限公司、梁荣、刘子璇

浙江博泰纺织有限公司、杭州柏诚毛纺服饰有限公司、梁荣、刘子璇、梁英、梁彩妃
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东轻钢建材有限公司、江苏
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
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
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翔盛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翔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翔盛热电有限公司、浙江翔盛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沈柏祥、汪丽君
全越龙集团有限公司、戴叶飞、杨英
全越龙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戴叶飞、杨英
胡建、康灵集团有限公司、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上海中荣铝业有限公司、天行集团
有限公司、应美红、浙江易力车业有限公司、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胡建、康灵集团有限公司、莱恩（中国）动力有限公司、应美红
俊发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俊奥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舟山天力化纤有限公司、舟山市宝星置业有限公司、舟山市兴合贸易有限公司、
中浪（集团）有限公司、舟山中浪仓储服务有限公司、舟山兆丰新材料贸易有限公司、舟
山海盛达贸易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王忠法

舟山中海粮油工业有限公司、舟山市金润石油转运有限公司、虞松波、虞旻昊

抵质押物
抵押物1：杭州柏诚毛纺服饰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河路998号中赢国际商务大厦1幢1201、1202、
1203、1204、1205、1206室的房产；抵押物2：杭州柏诚毛纺服饰有限公司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80号华荣时
代大厦607、608、609、610室的房产；抵押物3：梁荣、刘子璇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880号华荣时代大厦202室
的房产；抵押物4：郑小岚提供抵押的坐落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金海岸花园18幢1单元402室的房产；抵押物5：浙江博泰纺织有限公
司提供抵押的84套机器设备；质押物：杭州柏诚毛纺服饰有限公司在原告处开立的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账号：361058346054）；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一期市场E区1-3层2423个商铺

无

舟山东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凉潭岛的6.6654公顷海域使用权、舟山武港矿业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市普陀区六横
凉潭岛的7.0255公顷海域使用权、舟山中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东海中路的4998.86平方米共45套商业用房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温州市众博文具有限公司

温州市长江能源海运有限公司

本金（元）
1,015,712.00（ 截 止
2021年3月31日）
9,000,000.00（ 截 止
2025年1月15日）

利息（元）
相应罚息利息，其中截至2014年6
月10日的利息为645,019.25元
相应罚息利息，其中截至2025年1
月15日的利息为2,270,383.04元

担保情况

保证人：温州市佳文文具有限公司、黄河、钟秀兰

浙江长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广西长能海运有限公司、温
州市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杨选建、杨博、汪清

杭州衡茂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衡茂实业有限公司与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杭州衡茂实业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衡茂实业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
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
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消算责任）。特此公告。

杭州衡茂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9月3日

注：1.清单中“担保情况”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
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杭州臻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附件：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5年7月17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22）浙0102执636号等

本金

4,800.00

4,800.00

欠息

1,925.84

1,925.84

代垫费用

0.00

0.00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浙江龙翔大厦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延安路
296-1、296-2、296-3、296-4、294-3、294-5商业房产。

担保人

浙江广福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楼忠福、王益芳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为01ZX2025001-3]，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鼎升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15990693999，李先生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1106826，王先生
浙江浙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9月3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7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鼎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万元

通讯员 蒋东来 本报记者 高敏

“等等，你这个案子我觉得可以再调

解一下。”听到王孟法官的话，正在写撤

诉申请书的谢某停下了笔，有些摸不着

头脑。

谢某与赵某均为某物流公司签约承

运人，各自拥有营运车辆。2024年6月，

谢某因意外骨折住院无法进行

车辆营运，物流公司联系谢

某，借用其车辆由公司进行统

一调度，后物流公司将车辆调

配给承运人赵某使用。然而赵

某在借用车辆的两个多月期

间，产生交通违章行为12次，

且部分违章未处理，导致谢某

车辆无法正常年检，影响营

运。更让谢某气愤的是，赵某只付了

租车费用1000元，剩下的钱一直拖

欠不给。多次催要无果后，谢某一气

之下将赵某告上了杭州市临平区人

民法院。

开庭前，法院一直无法联系上赵

某，诉讼材料由赵某短信签收，却始终

不接电话，法院未能进行充分的庭前

沟通。开庭当天，赵某来到法庭，态度强

硬，答辩称车子是从物流公司调配来的，

即便要付钱也应支付给物流公司，与谢

某个人无关。

谢某对赵某所述的车辆由物流公司

统一调配的说法予以认可。“法官，刚才

赵某说的是事实，向我租用车辆的是物

流公司，应该由物流公司向我付租金等

费用，我刚问了律师，我应该起诉物流公

司，而非赵某，我现在提交撤诉申请。”在

走出法庭打了几个电话后，谢某不愿耽

误时间，准备写撤诉申请书。王孟见状

却拦住了他：“别急，我可以试着帮你们

调解。”

“赵某，即便谢某起诉物流公司，物

流公司最终仍要起诉你支付费用，费用

最终还是要落到你头上，对不对？你是

否愿意调解？”“既然是物流公司将车子

租给我的，那就等物流公司来起诉时再

说吧，况且法官您有所不知，物流公司还

欠我钱，到时候我们之间的金额可以互

相抵消一部分。”赵某回答道。

“谢某起诉物流公司，他们俩的官司

打完后，物流公司又要来起诉你，绕一圈

最终该你承担的责任一点都不会少，这

期间你还要花费时间准备应诉，更加耽

误出车赚钱。咱们今天把这件事一次性

解决，也是减少你的麻烦。”王孟向赵某

分析利弊。

赵某想了想，态度有所松动：“调解

也可以，但物流公司欠我的钱要在这次

调解中扣除，不然我这边钱付了，物流公

司那边钱拿不回来怎么办？”

“物流公司欠你钱，那是你们之间的

事情，与我无关。”谢某立刻反驳。

物流公司成为横亘在原、被告之间

的阻碍，于是王孟让二人提供物流公司

负责人联系方式，邀请物流公司一同参

与调解。在多次电话沟通后，物流公司

出具承诺，明确表示不就该案所涉事实

主张权利，谢某和赵某可直接对接处理，

同时也表示赵某的欠款已在付款流程

中，届时会全额支付。

在得到物流公司肯定答复后，赵某

表示：“既然物流公司这么说，那它欠我

的钱我与它另算，但我的经济情况确实

不好，跑车赚得少，能给你的钱不多，只

能给几千元。”但谢某坚持认为其损失

都是赵某造成的，自己主张的三万多元

费用合理，并表示宁愿多打几场官司也

不愿让步。金额差距过大，调解陷入僵

局。

王孟认为，尽管在调解方案上尚有

较大差距，但双方心态已经转变，于是进

一步展开“背靠背调解”。他向谢某分析

了其客观损失，指出部分诉请于法无据；

对赵某，则让其认识到不仅未及时支付

租车费用，还因产生多条违章致使谢某

车辆无法正常年检，影响营运，给谢某造

成的损失不仅限于车辆租赁费用。

经过多轮背靠背协商调解，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赵某当场支付全部调解确

定的欠款。

“王法官，今天实在太谢谢你了，要

不是你，我这个门外汉还不知道要折腾

多久。我今天要是撤诉了，以后还得为

这件事来回奔波，少跑一天车就少赚一

天钱，你今天真是帮了我的大忙！”签完

调解协议后，谢某向法官表示感谢。

“案结不等于事了。如果简单同意

当事人撤诉，后续该矛盾纠纷势必会新

增两起诉讼。减少一案，却新增两案，这

种简单化处理不仅消耗司法资源，更平

添当事人诉累。将物流公司纳入调解，

看似在做加法，实际上是为减少两个潜

在案件做减法。”王孟说，“作为法官，要

始终秉持‘如我在诉’理念，不仅要通过

依法审判实现定分止争，也要积极推动

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

法官多调一步，实现案结事了


